附件7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

	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申请（万元）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自有资金：

	
	事业收入：

	
	经营性收入：

	
	其他：

	单位职能概述
	

	项目情况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项目申报的必要性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
	
	

	
	2.
	
	

	
	3.
	
	

	
	…
	
	

	
	…
	
	

	项目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
	
	
	

	
	满意程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
	
	
	

	
	满意程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
	
	
	

	其他说明的问题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旅游业发展）填报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组织机构在申请项目支出预算时填报,作为资助项目绩效目标审核、预算资金确定和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二、填报说明
(一)年度:填写项目预算所属年份。如:2019年编报2020年经费预算,填写“2020年”。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填报单位(盖章):加盖具体填报单位公章。属于联合申请的,牵头单位填写在前。
2.项目名称:按规范的项目名称内容填报。
3.项目属性:分为新增项目和延续项目,在选项“口”中划“√"。
4.主管部门:填写项目实施单位的主管部门全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按照隶属关系填写主管部门)。
5.项目实施单位:填写项目用款单位。
6.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
7.联系电话:填写项目用款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8.项目起止时间:填写项目整体实施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9.项目资金申请:填写项目资金总额,并按资金来源不同分别填写,包括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资助、自有资金、其他等。
10.单位职能概述:简要描述项目实施单位的职能。
11.项目概况:简要描述项目的内容、目的、范围、期限等基本情况。
12.项目立项情况:分别描述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实施的可行性、项目实施的必要性等。
13.项目实施进度计划:按进度描述本年度项目具体细化的实施内容,分别填写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三)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1.长期目标:概括描述项目整个计划期内的总体产出和效果(延续项目)。
2.年度目标:概括描述项目在本年度所计划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四)长期绩效指标:是组织机构对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长期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一般包括：
1.产出指标:反映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组织机构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资助项目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资助项目组织机构计划完成的项目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资助项目组织机构计划提供项目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资助项目组织机构计划提供项目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资助项目组织机构计划提供项目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1)指标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细分的绩效指标确定为具体内容。
(2)指标值: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其中,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
(3)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
(1)指标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细分的绩效指标确定为具体内容。
(2)指标值: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其中,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
(3)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3.满意程度指标:反映对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包括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及根据项目实际细化的具体指标。
(1)指标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细分的绩效指标确定为具体内容。
(2)指标值: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其中,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
(3)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4.填报单位可以结合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特点和实际,确定的长期绩效指标具体内容,在上述指标中选取或做另行补充。
(五)年度绩效指标：是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
具体内容填写参照“长期绩效指标”。
注:填报单位可以结合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特点和实际,在“长期绩效指标”、“年度绩效指标”中创设能够反映项目特点的一级和二级指标。
(六)其他说明的问题:反映项目绩效目标申请中其他需补充说明的内容。
(七)其他：
1.填报人:填写具体填报人员姓名。
2.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字。
3.填报日期:填写申报的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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